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非现场对道路上行驶机动车

检查单》 

2.检查模块：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排放情况 

3.检查项：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排放情况 

4.检查内容：在用机动车排放是否符合相关标准 

5.检查标准： 

5.1 遥感检测检查标准： 

（1）标准规范名称、编号及版本号：《在用柴油车排放污染

物测量方法（遥感检测法）》（HJ 845-2017） 

（2）标准规范条款： 

5 污染物排放限值 

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采用遥感检测法测量排放限值见表1。 
 

 

6 结果判定 

连续两次及以上同种污染物检测结果超过表 1 规定的排放

限值，且测量时间间隔在 6 个自然月内，则判定受检车辆排放不

合格。 

5.2 摄影摄像（黑烟抓拍）检查标准： 

（1）标准规范名称、编号及版本号：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

值及测量方法（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）》（GB 3847-2018）、

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



法）》（GB 3847-2018） 

（2）标准规范条款： 

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

速法）》 

5 污染物排放限值 （HJ 845-2017） 

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采用遥感检测法测量排放限值见表1。 

  

 

 

 6 结果判定 （GB3847-2018） 

一次林格曼黑度超过排放限值，判定车辆排放不合格。 

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

速法）》 

8.1.2 注册登记和在用汽车 应按照附录A或者附录B的方法

进行检测，其检测结果应小于表 2 规定的排放限值。 

 8.2.2 车辆排放有明显可见烟度或烟度值超过林格曼 1 级，

则判定排放检验不合格。 


